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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藍 J C A T S 兵 推 戰 術 運 用 評 析 與 體 認 

筆者/胡世傑上校 
提要 

一、紅藍兵推是以師指揮所對抗為架構實施電腦兵棋推演，雖推演前規劃循前述之

方式，但南、北部隊雙方在攻防戰術運用上均較本軍以往靈活，跳脫既有窠臼

與思維。 

二、現今運用電腦兵棋來實施仿真實施訓練，兵棋操作手就可視為等同於營、連、

排長(視操作層級)，透過電腦下達戰術或戰鬥指令操控兵棋(部隊)，因此操作手

是否具備兵科戰術運用概念，將決定部隊的是否能夠存活，系統模擬結果是否

能充分表現計畫之意涵。 

三、計畫作為階段可用時間充足時，可採行「分析型」(理性決策)之軍事決心策定

程序(MDMP)實施周密之計畫作為。當評估可用時間或資訊不足以實施完整周

密之計畫作為方式時，可採行「有限理性」決策，也就是就所知範圍的方案加

以考慮；或是採行「直覺型」決策，憑藉個人經驗直接指導或以簡化程序方式，

實施彈性之應變計畫作為。 

四、劣勢部隊對優勢部隊之作戰，唯有採取主動，始能轉換敵我相對之優劣關係，

必須先在戰術上形成局部之絕對優勢，攻擊敵人，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

大勝，然後逐漸爭取戰略上之主動。 

關鍵詞：紅藍兵推、JCATS兵棋系統、師指揮所對抗 

 

壹、前言 

本軍近年來實兵旅級操演通常於本島西部採南北對進，並循行軍、遭遇戰鬥、

攻、防、追、轉之進程實施，戰術運用均循規蹈矩，未見運用上之變化。 

本次紅藍兵推是以師指揮所對抗為架構實施電腦兵棋推演，推演前統裁部依循

往例之方式規劃於西部地區完成行軍、攻、防、追、轉各項演練，但實際推演期間

紅、藍兩軍雙方在攻防戰術運用上均較本軍以往靈活，跳脫既有窠臼與思維，故本

篇將雙方在作戰過程中戰術運用思維及 JCATS的操作如何與戰術結合彙整分析，以

期提供後續執行電腦兵棋對抗時參考。 

 

貳、想定概要 

一、藍軍 

(一)一般狀況 

1.陸軍： 

(1)第 1軍團（轄第 11、12、13師、第 1砲指部、第 1支指部、航空第 1旅

及其他戰鬥支援與勤務部隊）負有確保北臺灣安全，殲滅南部敵軍作戰之

任務。 

(2)第 11師與桃中登陸紅軍激戰後，除機步第 1旅現壓迫紅軍於海湖、寶斗

厝海灘之線，餘主力分於桃中及新竹周邊集結，預計 3－5日可完成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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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裝甲第 1旅為第 11師之一部，所屬部隊刻正於湖口週邊地區集結中，如

圖 1。 

2.空軍： 

以松山機場為基地，已掌握西螺溪以北空優，刻正向南爭取空優，自

08010800起，每日可提供 F16戰轟機 10批 20架、空偵機 9架次，支援

11師作戰，可依需求提出申請。 

3.海軍：  

以基隆港為基地（轄濟陽級艦 X1），已掌握西螺溪以北海優中，刻正爭取西

螺溪以南制海權中，可有限度支援地面部隊。 

4.化生放核： 

各部隊均完成化生放核防護訓練，化學兵部隊具有核生化狀況下偵消及煙幕

作業能力。 

5.電子戰： 

各部隊均已完成電子戰及防護訓練，可支援本次作戰任務。 

 
圖 1、藍軍一般狀況圖 

 
資料來源：電腦兵推藍軍初動訓令 

 
(二)特別狀況： 

1.07280800軍團指揮官電令第 11師師長，要旨如下： 

(1)軍團預於 5-7日後可完成整補，向南轉用兵力，增援南部軍團作戰。 

(2)軍團指揮官作戰企圖： 

 A.作戰目的：增援南部軍團，殲滅所在紅軍。 

 B.重要行動： 

 (A)實施偵蒐，掌握八掌溪以南紅軍動態 

 (B)控領北港溪南岸地區要點，以利主力發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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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向高屏地區發動攻勢，殲滅所在紅軍 

 C.所望戰果：殲滅紅軍 70%，我軍仍保有 70%以上戰力，控領高屏要域。 

(3)11師任軍團之先遣作戰，儘速奪取北港溪以南地區要點，控領北港溪上諸

橋樑；若戰況不利，最後須確保大安溪南岸諸要點至 08050600時止，以

利軍團向南取攻勢。 

2.07310800，軍團電令第 11師師長：貴師機步第 1旅於 07311800前務須殲

滅海湖、寶斗厝海灘所在紅軍，並儘速完成整補；另軍團可於 07311800前

優先對貴師裝甲1旅完成整補，儘速向北港溪以南廣領空間，開創有利態勢。 

3.原受貴師裝甲 1 旅任務部隊指揮關係暫不解除；另軍團下列部隊除陸航第 1

特遣隊於 07312200，餘自 1800時起納入貴師作戰指揮。11師組織系統表

如圖 2。 

(1)工兵第 1群橋樑第 3連(編配) 

(2)軍團第 1砲指部第 3營 (M110自走砲 X18) (編配) 

(3)火箭營 (編配) 

(4)陸航第 1特遣隊（AH-1W*8、OH-58D*4、UH-60M*10）(作戰管制) 

(5)戰術偵蒐第 1中隊第 1分隊(作戰管制) 

圖 2、第 11師組織系統表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紅軍 

(一)一般狀況 

1.陸軍： 

(1)第 2軍團為（轄第 34、35、36師、第 2砲指部、第 2支指部、航空第 2

特遣隊及其他戰鬥支援與勤務部隊），負有攻略南臺灣並依令向北增援作

戰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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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34師與藍軍激戰後，除裝甲第2旅壓迫藍軍於枋寮週邊地區頑抗待援，

餘主力於潮屏周邊地區集結，預計 3－5日可完成整補。 

(3)機步第 2旅刻正於萬金地區實施整補，預計 07311200時可完成整補，如

圖 3。 

2.空軍： 

以屏東機場為基地，已掌握西螺溪以南空優，刻正積極向北爭取制空權，自

07311800時起，每日可提供 F16戰轟機 15批 30架、空偵機 18架次，支

援 34師作戰，可依需求提出申請。 

3.海軍： 

以左營港為基地（轄成功級艦 X1），已掌握北港溪以南海優，現正爭取制海

權中，可有限度支援地面部隊。 

4.核生化作戰： 

各部隊均完成核生化防護訓練，化學兵部隊具有核生化狀況下偵消及煙幕作

業能力。 

5.電子戰： 

編配電戰作業第 2隊，具有電子戰支援、攻擊及防護能力，可支援本次作戰

任務。 

圖 3、紅軍一般狀況圖 

 
資料來源：電腦兵推紅軍初動訓令 

 

(二)特別狀況： 

1.07280800時，第34師師長於潮州師指揮所接獲軍團指揮官電令，要旨如下： 

(1)軍團預於 7日後可完成整補，並向北發動攻勢，攻略北臺灣。 

(2)軍團指揮官作戰企圖： 

A.作戰目的：殲滅北部地區所在藍軍，協力北部軍團攻略北臺灣。 

B.重要行動： 

(A)實施偵蒐，掌握大安溪以北敵軍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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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控領大肚溪南岸地區要點，以利主力發起攻擊。 

(C)向桃中地區取攻勢，殲滅所在藍軍。 

C.所望戰果：殲滅藍軍 70%，我軍仍保有 70%以上戰力，控領桃中要域。 

(3)貴師任軍團之先遣，儘速向大安溪以北地區進出，廣領空間，開創軍團爾

後作戰有利機勢；若戰況不利，最後須確保曾文溪北岸諸要點至

08050600時止，以利軍團向北取攻勢。 

2.07280900時，軍團電令第 34師師長：貴師裝甲第 2旅於 07311800時前務

須殲滅枋寮週邊地區所在藍軍，並儘速完成整補；另機步 2旅於屏東萬金週

邊地區集結後任師之掩護，盡速向大安溪以北廣領空間，開創有利態勢。 

3.下列部隊自 07280800時起納入貴師作戰指揮。34師組織系統表如圖 4。 

(1)工兵第 2群橋樑第 3連(編配) 

(2)軍團第 2砲指部第 2營 (M110自走砲 X18) (編配) 

(3)火箭營 (編配) 

(4)陸航第 2特遣隊（AH-1W*8、OH-58D*4、UH-60M*18）(作戰管制) 

(5)戰術偵蒐第 2中隊第 2分隊(作戰管制) 

圖 4、第 34師組織系統表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計畫作為 

一、計畫作為階段 

34師(紅軍)、11師(藍軍)師指揮機構編組人員，自受領任務後，即分別使用 3~8

週時間，依程序實施計畫作為(MDMP)，其中 34師(紅軍)完成主計畫 x1、應變

計畫 x7及附件 x37項，計 45項；11師(藍軍)完成主計畫 x2、應變計畫 x9及

附件 x42項，計 5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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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 

本次紅藍軍雙方均在短時間內完成各項計畫策定，特別是藍軍僅使用 3 週時

間，其主要原因在於適時精簡軍事決心策定程序(MDMP)之作業步驟及指揮官

直接、明確之指導。計畫作為階段可採行之決策方法有許多種類，決策者需先

評估可用時間，採行有效快速之方法，方能適時完成各項作戰計畫。 

 

肆、作戰經過與評析 

一、南北對進戰術機動 

(一)作戰經過 

D日 1300時，兩軍接奉所屬軍團命令後，於入夜後分向朴子溪南岸(藍軍 11

師)、大肚溪北岸(紅軍 34師)進出，廣領空間。迄 2200時，兩軍均先期運用

特戰兵力控領林內台地、西螺溪北岸及北港溪、舊虎尾溪、南八卦山等要點，

掩護師主力實施機動。如圖 5 

 
圖 5、兩軍南北對進 JCATS畫面 

 

 

 

 

 

 

 

 

 

 

 

 

 

 

 

 

 

 

資料來源：推演 JCATS畫面 

(二)戰術運用 

1.11師採三路縱隊，以裝甲旅在西，機步旅在東，分沿台 61、1及台 3號道由

北向南機動，行軍期間併用陸航、特戰先期對西螺溪以南地區實施偵蒐及攻

擊。 

2.11師裝甲旅採二路縱隊方式機動並編組 2個營(戰車、機步營各 1)配屬砲兵

連及必要部隊任掩護部隊，以利通過尖苗地區後可於西部地區行廣正面搜索，



陸軍裝甲兵季刊第 242 期 P.39 

早期警報敵情，如遭遇敵軍亦可在兵火力上先期搶占機先。 

3.34師採三路縱隊，以裝甲旅在西，機步旅在東，分沿台 17、19及台 3號道

由南向北機動。 

(三)JCATS操作 

1.11師裝甲旅採二路縱隊機動，各兵棋操作手雖依行軍計畫表設定出發時間、

出發點及目的地，但部分路段(尖苗地區)因地區狹窄，故未詳細設定行經路

線，造成系統自動運算選擇最佳路徑，致使旅二路縱隊於通過尖苗地區後部

隊產生交錯，行軍進度遲緩。 

2.11師運用陸航直升機搭載特戰人員先期機動至西螺溪至北港溪間地區部署，

運用時須注意特戰人員僅能徒步運動，因此需慎選著陸區，避免人員徒步距

離過遠，造成時間延誤。 

3.34師機步旅沿台 3號道出發，操作手未詳細輸入時間、速率，造成部隊於台

3號道嘉義地區擁塞前進遲緩。防空連設定隨部隊機動，遭遇 11師空中攻擊

時未停止前進採要點防空方式佔領發射陣地，並設定戰術指令，造成機步旅

行軍縱隊無防空火網掩護遭 11師空中攻擊。 

(四)戰術評析 

1.戰爭原則：機動原則與速度中提到所謂機動乃為審機乘勢，其性質區分機動

位置(態勢)與作戰運動。所謂機動位置(態勢)，即將我部隊部署於較敵為有利

之位置。而作戰運動，為爭取最有利之機會，以最大速度將部隊適時投於所

望方面，以期改變敵我相對之力量關係，導向我軍於更有利之態勢1。 

2.兵法有云：不知山林險阻，沼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

利。故作戰時對戰場地形之搜索與偵察乃軍事上所必須之一作戰行動，先期

實施遠程偵蒐則有助於對戰場環境與敵情之了解。 

3.11師與 34師雙方於行軍機動期間除分沿多條道路快速機動，並利用陸航及

特戰部隊實施遠程偵蒐及擾亂敵軍，以獲取機動作戰之最佳態勢，為後續作

戰開創有利機勢。 

二、西螺溪北岸遭遇戰鬥 

(一)作戰經過 

1.D+1 日 0350時，11師依行軍態勢以裝甲旅在西，機步旅(欠)在東，先期於

西螺溪北岸展開，完成攻擊態勢部署，34師於北港溪之線續向北機動。 

2.0440時，兩軍於西螺大橋接觸，11師誘敵主力進入預想決戰地；34師裝甲

旅(主作戰方面)一部發起立即攻擊，機步旅(協力作戰方面)受台 3 號道地形

限制，遲至 0523時於彰雲大橋南岸投入作戰，喪失奪控南八卦山要點先機。 

3.1200時 11師於西螺溪北岸殲敵(34師裝甲旅)約 2.5個營兵力，並控領西濱、

自強、彰雲大橋；另 34 師機步旅因機動遲緩，未全數投入戰場，僅先頭一

部與 11師機步旅接觸，遭阻滯於西螺溪南岸林內台地周邊地區。如圖 6 

 
  

                                                      
1
馮倫意，『戰爭原則釋義』，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頒，中華民國 75年 11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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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兩軍西螺溪北岸遭遇戰鬥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戰術運用 

1.兩軍依行軍速率行南北對進，原本預期接觸位置概定為西螺溪南岸崙背~莿

桐東西之線，但 11 師跳脫以往遭遇戰鬥之迷思，一開始即設定採以逸待勞

之勢打有準備之戰鬥，故於通過大肚溪南岸至 148號道東西之線後即完成展

開及攻擊準備，另機步旅(欠)佔領南八卦山掩護側翼安全，阻敵由東側翼突

入；同時於西螺溪上自強、西濱大橋設置雷區阻絕封鎖通道，僅留西螺大橋

可供通行，誘敵進入。 

2.11師因情報研判掌握 34師兵力前後分離，同時考量師在東側南八卦山機步

旅相對戰力較弱，故在陸航運用上為持續對 34 師東側翼機步旅行軍縱隊實

施連續空中攻擊，以持續削弱敵軍戰力。 

3.依計畫作為階段產製之徵侯圖解及偵蒐部隊運用計畫部署特戰兵力，同時前

推砲兵及火箭部隊，以延伸火力射程，對敵實施火力打擊。 

4.34 師原計畫以東側機步旅(協力作戰方面)先期奪控八卦山支援裝甲旅(主要

作戰方面)於西螺溪南岸向北發起攻擊；惟東側翼機步旅因機動期間於台 3

號道部隊機動交錯，且遭藍軍空中攻擊，戰力受損，行動遲緩，無法與裝甲

旅同步發起攻擊。兩軍接觸前態勢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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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兩軍於西螺溪南、北岸接觸前態勢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JCATS操作 

1.11師將特戰兵力先期佈署於西螺溪至北港溪間地區，並將兵力拆解至小組方

式運用，另在戰術作為上設定為隱伏，即可偵知敵軍而不遭受自動接戰攻擊，

待敵軍通過時可查報敵軍動態，提供情報研判及作戰部門火力打擊之資訊。 

2.前推砲兵(火箭)部隊，結合特戰兵力配置，以先期發揚火力，實施火力打擊；

對於各作戰部隊所回報之敵軍動態座標，火協人員須計算預期位置實施火力

射擊位置修正，以提高火力打擊之效果。 

3.防空連復仇者飛彈車以單車方式運用，以擴大防空火網範圍。 

4.陸航直升機應避免飛至預打擊部隊之上方(通常此時已在敵防空火網範圍內)

才發動攻擊，以直升機掛載地獄火飛彈射程為 8公里，在距離敵部隊 5-8公

里之範圍即對敵實施射擊，可避免遭敵防空飛彈擊落。 

5.海軍中程對空飛彈依目標選定與火力分配，設定對空軍實施射擊，地面短程

防空飛彈對陸航部隊實施打擊，以提高作戰效果，節約彈藥。 

(四)戰術評析 

1.戰爭原則：攻勢原則與準備，攻勢乃是已主動之精神，與積極而有準備之行

動，加諸敵人，以迫使其屈從我之意志。攻勢原則與準備之運用，在自由而

準確的選擇攻擊目標、時間、地點、方法、手段等碎形攻勢作戰以獲得主定

之利益，而達成所負之使命2。 

2.兵法有云：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

而不致於人。故作戰時對戰場之控制甚為重要，須以戰略戰術之眼光經營戰

場，完成一切準備而待敵則安暇不費力。 

                                                      
2
馮倫意，『戰爭原則釋義』，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頒，中華民國 75年 11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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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師以主動選擇接戰地區，採以佚待勞之勢先期完成攻勢作戰部署；另為早

期偵知敵情於北港溪至西螺溪間地區敵機動路線編組特戰兵力，並將砲兵(火

箭)前推延伸火力射程，以期早期發揚火力，同時以陸航持續對敵東翼部隊實

施打擊，削弱敵之戰力。 

4.34師計畫以一部先期奪控八卦山，佔領八卦山要域，打破戰力平衡，掩護師

主力於西螺溪北岸作戰，就戰略上而言可有效威脅 11 師之戰略翼側，有效

實施打擊；惟東翼協力部隊因初期行軍路線選擇及機動速度管制欠當，未能

及時投入戰場，且火力單位於行軍期間遭空中攻擊火力無法有效發揚，造成

師主力與協力部隊戰力前後分離，計畫未能成行。 

三、西螺溪南岸追、轉戰鬥 

(一)作戰經過 

1.1200時，第 2軍團增援空軍火力，掩護 34師實施轉進，確保戰力完整。1220

時，兩軍師長綜析全般狀況： 

(1)11師師長決心：「師即沿西螺—斗南方向發起攻擊，圍殲敵於將軍山周邊

地區，以利爾後作戰。」，如圖 8。 

(2)34師師長決心：「師即向北港溪南岸實施轉進，並完成防禦部署，伺機殲

敵一部，以利爾後作戰。  

 
圖 8、11師師長作戰企圖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1300時，11師採三併列持續向舊虎尾溪北岸壓迫敵軍，34師運用空軍火力

打擊與阻絕，持續向南實施轉進，於 1430 時脫離戰鬥，並控領北港－民雄

之線要點調整部署，實施機動防禦。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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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兩軍西螺溪南岸追、轉戰鬥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3.1500 時，34 師以優勢兵火力，向舊虎尾溪之線發起陣前出擊，迄 1700 時

以一部兵力於舊虎尾溪與 11師接觸。如圖 10 

 
圖 10、34師舊虎尾溪陣前出擊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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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術運用 

1.11 師師長決心向轉進之敵發起追擊，企圖壓迫敵軍機步旅於將軍山周邊地

區。 

2.為避免追擊部隊受敵火危害，全程以統制線管制部隊前進進度，每一階段皆

以砲兵火力先期對敵攻擊，地面部隊再行推進。 

(三)JCATS操作 

1.空軍對地面部隊攻擊一次投彈會造成部隊極大損傷，實兵作戰面對敵機臨空

亦會將部隊進行防空疏散，以降低傷亡，兵棋操作上亦同：因此 11 師追擊

階段為避免敵空中攻擊，當偵知敵機臨空時，即以防空疏散命令將兵棋分解

至連、排，以減低傷亡。 

2.追擊階段為配合戰術作為以統制線管制部隊，因系統並無統制線之指令，故

須明確告知操作手各管制位置，到達後回報，以利作戰中心可遂行指揮管

制。 

(四)戰術評析 

1.戰爭原則：奇襲原則與欺敵 

奇襲之有效運用常能打破敵之均衡，獲得重大精神效果，以開戰勝之道。3 

2.兵法有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

河」，一切作戰多先用常規，布陣交戰；待看破戰機，始出奇兵制勝。 

3.11師採先期以火力打擊後續兵力壓迫之作戰方式，同時為避免兵力分離，故

以多條統制線管制推進進度，造成追擊緩慢，喪失先機。另因情資顯示 34

師部隊突增且向北發動攻勢，情報部門無法掌握且誤判當前情勢，進展頓

挫。 

4.34師因獲得軍團空中增援，快速轉進至北港溪之線完成機動防禦佈勢，後因

發現藍軍未能及時推進發起追擊，故其情報部門大膽研判，部隊轉守為攻，

發動奇襲陣前出擊。 

四、西螺溪南、北岸攻防作戰 

(一)作戰經過 

1.1720時，兩軍主力就地整補，準備次日作戰。 

2.D+2日 0400時，11師依計畫於西螺溪北岸實施機動防禦。34師採兩併列，

主攻在西發起攻擊，迄 0730時 34師以優勢地空火力與 11師於西螺溪北岸

激戰，並以一部(機步、特戰)控領八卦山南、北要點及林內台地，有效掩護

主攻(裝甲旅)續向西螺溪北岸發起攻擊。如圖 11 

  

                                                      
3
馮倫意，『戰爭原則釋義』，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頒，中華民國 75年 11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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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兩軍西螺溪南、北岸攻防佈勢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戰術運用 

1.11 師於西螺溪北岸編組陣地實施機動防禦，另以機步旅(欠)佔領南八卦山掩

護側翼安全，並於西螺溪上自強、西濱、名竹大橋設置雷區阻絕封鎖通道，

預想殲敵於西螺大橋北岸地區。 

2.34師以裝甲旅於正面持續壓迫，並運用機步旅對南八卦山發起攻擊，特戰先

期控領北八卦山及南大肚山，企圖奪取八卦山要域，威脅 11 師戰略翼側，

打破戰力平衡。如圖 12 

圖 12、兩軍西螺溪南、北岸攻防戰鬥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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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CATS操作 

1.11師工兵採設置雷區方式實施阻絕，以達遲滯敵軍效果。工事阻絕與雷區兩

者效果不同，工事阻絕僅對徒步人員有作用，對機甲車輛並無阻絕效果，如

要封鎖通道須以佈雷方式才可達到效果，此時被阻滯之部隊需編組工兵方可

實施排雷，故設置雷區阻絕效果較工事為佳，惟須注意工兵攜帶地雷有一定

數量，需慎選位置實施。 

2.戰術上預想殲敵地區部隊通常為拘打配合，以多數兵力打擊敵之少數，因此

11師在兵棋操作上於西螺大橋北岸設置一袋口，當敵 1-2個營進入後即以火

力封鎖西螺大橋南側翼，對進入袋口之部隊則以 4-5個營級部隊配合火力投

射採拘打配合方式對敵實施攻擊，以快速削弱敵軍戰力。 

(四)戰術評析 

1.戰爭原則：目標原則與重點 

每一作戰目標，均應對終極目標之達成有所貢獻，中間及輔助目標之選定，

必須有直接而迅速奪取之價值4。 

2.兵法有云：凡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我得則利，彼得亦

利者。為爭地。所謂爭地即具戰略價值之要地，亦即兵家必爭之地 

3.11師於西螺溪北岸實施機動防禦，除運用河川天然阻絕之優勢並輔以雷區工

事阻絕封鎖，以誘敵進入預想殲敵地區；另於南八卦山佈署機步旅(欠)之兵

力，避免東側翼遭突破造成戰略翼側受威脅。 

4.34師以協力部隊機步旅指向八卦山，期望先期奪控威脅 11師翼側，另以裝

甲旅於正面實施壓迫，突破西螺溪北岸 11師防禦陣地。 

五、大甲溪~大肚溪攻、防作戰 

(一)作戰經過 

1.D+2日 0730時，統裁部依兩軍態勢及第 2軍團主力 1日後可投入作戰，評

定 34師整體戰力有利，即發佈戰令誘導兩軍攻防作戰。  

(1)11師師長決心：「師即於大甲溪之線編組陣地實施防禦，另以一部於大肚

溪北岸編組反裝甲火制區及結合城鎮狙擊敵軍，掩護軍團向南發動攻勢。」 

(2)34師師長決心：「師即一部控領北八卦山及大肚溪諸橋樑，並以優勢火力

阻敵脫離戰鬥，主力持續擴張戰果，預期殲敵於大肚溪南岸。」。如圖 13 

  

                                                      
4
馮倫意，『戰爭原則釋義』，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頒，中華民國 75年 11月，頁 27。 



陸軍裝甲兵季刊第 242 期 P.47 

圖 13、兩軍大甲溪~大肚溪攻防佈勢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740 時，11 師運用空軍、防空火力掩護及橋樑阻絕，向大肚溪北岸轉進；

0830時，34師完成整補及西螺溪徒涉點開設後，以機步旅向大肚溪橋發起

攻擊，迄 1400時奪取並控領北八卦山要點。 

3.1400 時，11 師以一部於大肚溪北岸大台中地區編組反裝甲火制區，主力於

大甲溪北岸實施防禦；另 34 師機步旅持續控領北八卦山要點，並以裝甲旅

續向大肚溪北岸發起攻擊。如圖 14 

圖 14、兩軍大甲溪~大肚溪攻防戰鬥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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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0時，兩軍師長接獲所屬軍團電令須確保既有戰果，若狀況不利時，須確

保大安溪、曾文溪南北岸諸要點迄 08050600時止，以利爾後作戰。 

(二)戰術運用 

1.11師改變以往本軍歷來操演遂行逐次抵抗戰線選擇之慣例，並未以大肚溪為

第一抵抗陣地，再逐次向後佔領各抵抗陣地線，避免戰力被逐次消耗；11

師從西螺溪北岸轉進後即選擇大甲溪之線佔領陣地實施防禦，在作為上除封

鎖大肚溪上橋樑，並佈署裝騎兵力造成於大肚溪北岸佈防假象，同時以一部

兵力(機步營*2、砲兵、反裝甲、裝騎、工兵、特戰等)於大台中地區編組城

鎮據點工事，迫敵必須遂行曠日廢時之城鎮作戰，已達遲滯消耗敵軍之作戰

企圖。 

2.34師誤判 11師主力於大肚溪北岸之線佈防，故採兩並列向南大肚山攻擊，

但兵力運用上部隊均蝟集於大肚溪南岸彰化地區，導致進展緩慢，無法有效

遂行作戰。如圖 15 

 
圖 15、兩軍大甲溪~大肚溪攻防戰鬥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JCATS操作 

1.11 師在兵棋操作上仿城鎮作戰要領將前推至大台中地區之營級部隊拆解至

排、班，佈署於城鎮各地建立據點群，除部隊可藉城鎮建築加強防禦效能外，

如遇敵軍空中偵察，亦可誘使敵軍誤判情勢，達到欺敵效果。 

2.於大肚溪上各橋梁運用工兵設置雷區方式實施阻絕，以達遲滯敵軍效果，不

足部分再輔以工事障礙阻絕。工事障礙阻絕與雷區兩者效果不同，工事阻絕

僅對徒步人員有作用，對機甲車輛並無阻絕效果，如要封鎖通道須以佈雷方

式才可達到效果，故設置雷區阻絕效果較工事障礙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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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術評析 

1.戰爭原則：主動原則與彈性 

劣勢部隊對優勢部隊之作戰，唯有採取主動，始能轉換敵我相對之優劣關係，

必須先在戰術上形成局部之絕對優勢，攻擊敵人，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

為大勝，然後逐漸爭取戰略上之主動。5 

2.兵法有云：「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

敵」，善戰者，總是將自己一切力量先形成絕對優勢，爾後等待敵人弱點曝

露有可勝之機會時乘虛而擊之。 

3.11師此階段雖居劣勢行逐次抵抗，但在作戰規畫捨大肚溪之線，大膽退至大

甲溪之線實施防禦，並於大台中地區佈署一部兵力及砲兵，迫敵必須遂行城

鎮作戰，避免於大肚溪之線因佈防不及遭敵催破，化被動為主動、爭取先制，

不隨敵而趨戰。 

4.34師因對敵情掌握錯誤，誤判 11師部隊於大肚溪佈防且部隊蝟集，於彰化

地區無法展開遭 11師火力制壓，造成攻勢進展不如預期。 

 

伍、心得體認 

一、活用決策方法，只有 3週也夠用 

(一)在決策理論中有關決策模式可區分分析型決策 (包含理性決策  Rational 

decision、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與直覺型決策 Intuition decision ，

兩者間在資訊獲得、可用時間及可研擬行動方案的數量上有顯著的差異，因

此對指參人員的經驗與素質有不同的要求。同時因在時間壓力及狀況掌握上

的不同，使兩者在分析屬性與決策導向也有所差異。如圖 16 

圖 16、決策模式差異比較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
馮倫意，『戰爭原則釋義』，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頒，中華民國 75年 11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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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計畫作為階段可用時間充足時，可採行「分析型」(理性決策)之軍事決心

策定程序(MDMP)實施周密之計畫作為。當評估可用時間或資訊不足以實施

完整周密之計畫作為方式時，可採行「有限理性」決策(也就是準則所提時

間受限下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也就是就所知範圍的方案加以考慮；或是

採行「直覺型」決策，憑藉個人經驗直接指導或以簡化程序方式，實施彈性

之應變計畫作為(如圖 17)。 

 
圖 17、決策模式差異比較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現行本軍計畫作為階段所採行的決策工具軍事決心策定程序(MDMP)，在操

作運用上常有時間不夠、人員專業度不夠、資訊化程度不足等問題產生，造

成大家對其產生排斥心理。本次陸威專案兵推在計畫作為階段 11 師可用時

間僅有 3週，人員編組也是臨時採任務編組方式編成，因此在時間與資源條

件均不足以支撐採取完整之軍事決心策定程序(MDMP)，因此整體作為是採

用有限理性決策及直覺行決策兩者交互運用，部分構想由師參謀長帶領必要

作戰、情報及必要參謀行圖上研討後產生結論，續向師長報告，部分由師長

依其對戰場環境之認識直接指導律訂做站地區及作戰方式，以彌補時間及作

戰資源之不足，順利產出計畫。因此只要了解決策模式妥善運用，時間不足

之限制因素亦將不復存在。 

二、了解會議差異、彈性調整作為 

(一)適切會議有助對當前與未來戰況分析，此次推演紅軍每日由主官、幕僚長或

業務主管召開各類定期(作戰部門：戰場更新會議、作戰同步會議。未來作

戰小組：指揮官戰場全景透視會議。情報部門：情蒐管理會議。火力單位：

目標處理小組會議、目標審定會議)或不定期會議(作戰部門：危機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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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情報部門：師旅情報同步會議) (如圖 18)，詳定會議目的、參加人員、

報告要項、預期輸出，強調對當前及未來 24小時事件分析、處置及指導。

當產生與原計畫不同非預期事件時，則召開危機事件處理計畫會議，研擬應

處作為，以持續戰場優勢作為。 

圖 18、推演期間紅軍執行階段會議統計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現行本軍在執行階段主要透過固定流程之作戰會議(會議討論涵蓋紅軍戰場

更新簡報、作戰同步及危機事件處理計畫作為)，針對當前 24小時戰場景況

實施分析處置，各中心同時藉此對作戰景況同步掌握。若與本次紅軍單位執

行階段所召開的會議比較，火力機構雙方均有相同針對目標處理與審定的會

議，未來作戰小組本軍在軍團層級設有相關編組，提供指揮官對未來狀況之

研析，情報部門本軍則無關部門管制會議。如圖 19 

(三)有效之會議召開有助於協助相關人員資訊及提供決策者下達決心，但作戰時

若會議過多或時間過長，亦可能造成戰機稍縱即逝。作戰中每一階段作戰景

況與戰場環境均不同，各級指揮官可考量作戰進程、需求，授權或整合各中

心，調整現行作法使會議目的更明確，將可有助於對狀況之掌握，縮短決策

時間，以精進指揮所演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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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紅藍軍執行階段會議比較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兵棋操作手等同是你的營、連、排長 

(一)電腦兵棋系統為仿真之訓練系統，部隊長可透過計畫命令或戰術動作指令之

下達操作兵棋，並藉此驗證計畫之可行性及不足之處，但兵棋系統需要有人

員操作下達戰術指令，因本軍現行演訓前均由單位派遣人員參加操作訓練，

以利推演時操作兵棋系統，但在選訓時以派公差之方式實施往往未注意派訓

人員是否具備兵科戰術運用概念，導致操作手僅會基本的部隊移動及射擊，

無法充分展現部隊長期望之戰術動作。 

(二)從實兵層面來看，在實兵演訓中營、連、排長接受上級命令後，各級即依令

指導下級單位執行戰術、戰鬥動作。而下級連、排、班長也依令遂行其戰術、

戰鬥或戰技動作。現今運用電腦兵棋來實施仿真實施訓練，兵棋操作手就可

視為等同於營、連、排長(視操作層級)，透過電腦下達戰術或戰鬥指令操控

兵棋(部隊)，因此操作手是否具備兵科戰術運用概念，將決定部隊的是否能

夠存活，系統模擬結果是否能充分表現計畫之意涵。故各級在執行電腦兵棋

推演前對人員之遴選必須加以重視，因為操作手技術是否純熟也取決於其對

兵科戰術運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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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作戰中戰場環境均受敵情、友軍、地形天氣、時間等有關因素的影響。因此凡

能正確瞭解與利用戰場環境者，往往能以少勝多，以弱制強；凡對戰場環境評估不

足或對特殊狀況判斷失當者，則往往使優勢轉為劣勢，甚至導致失敗。因此準則所

提戰術、戰法、觀念之運用需適應狀況而靈活變化。 

電腦兵棋推演為仿真訓練之一種模式，各級指揮官在運用上需先以在實兵狀況

下思考會如何指揮管制部隊，部隊如何遂行戰術、戰鬥動作以及何人來遂行，然後

再依同樣方式來編組電腦兵棋操作手及要求其操作，方能有效運用電腦兵棋系統來

執行與驗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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